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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扶发〔2019〕5 号 

 

 

关于加强扶贫领域项目资金“全口径” 

监管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级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中省市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及扶贫项目资金管

理的新部署新要求，切实加强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监管，加快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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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进度，避免资金闲置浪费，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根据

省扶贫办、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省发改委、省金融办、人行西

安分行、陕西银监局下发的《关于加强扶贫领域资金监管工作的

通知》（陕扶办发〔2018〕20 号）和市扶贫局、市财政局、市

审计局、市发改委、市金融办、人行安康支行、安康银监分局下

发的《关于加强扶贫领域资金监管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通

知》（安扶发〔2018〕10 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进一

步加强扶贫领域项目资金 “全口径”监管工作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监管的重大意义 

各级各类扶贫资金是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粮草军需，更是

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器”。

党中央、国务院对加强扶贫资金管理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近年来，中省市县围绕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管理使用出台了一系列

指导性、规范性、政策性文件，初步构建起扶贫项目资金管理的

长效机制。但在工作推进中也存在资金支出进度慢，资金闲置滞

留、项目安排不精准、违规违纪使用资金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全县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

攻坚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中、省、市对扶贫领域资金管理的新

要求，充分认识加强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监管的极端重要性，把加

强扶贫领域项目资金监管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政治责任，

作为对标“六个精准”、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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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来抓。坚持按规定安排使用资金并注重使用效益和减贫效

果，坚持“谁用资金、谁管项目、 谁负主责”，坚持公开透明、

公平公正、群众参与、阳光运作的原则，针对扶贫资金领域一些

易发多发问题要深入查找原因，进一步完善扶贫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和监管机制，确保扶贫资金管理规范、使用精准、发挥效益，

确保把扶贫资金用在脱贫攻坚的刀刃上，确保资金管理使用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二、全面实行扶贫领域资金全口径监管 

按照新时期中省市对扶贫资金管理的新要求，对扶贫领域所有

资金实行全方位、全口径、全过程监管，具体包括以下六类资金： 

（一）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包括中、省、市、县各级预算安排

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二）贫困县涉农整合资金，包括中、省、市、县各级纳入涉

农整合范围的资金； 

（三）行业扶贫资金，除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涉农整合资金之

外，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为如期实现脱贫目标、支持脱贫攻坚的各类

财政专项资金（含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项目），包括全部或者部分

用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教育扶贫、

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基本医疗、社会救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光伏扶贫、旅游扶贫、文化扶贫等项目资金； 

（四）金融扶贫资金，包括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及风险补偿金、

扶贫产业投资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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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陕协作扶贫资金； 

（六）社会扶贫资金，包括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资金等。 

三、夯实扶贫领域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责任 

依据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扶贫资金

监管工作在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按照“谁用资金、

谁管项目、 谁负主责”和“资金跟着项目走，责任跟着资金走”

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对扶贫项目资金的安排、拨付、使用进行全

方位、全口径、全过程监管。 

县财政局负责扶贫资金的筹措、拨付，制定完善扶贫资金管理

制度，组织资金使用情况检查。县扶贫、发改、自然资源（搬迁办）、

住建、人社、农业农村、林业、水利（移民）、交通、民政、残联、

环保、经贸（电商）、卫健、医保、教体科技、文旅、供销、电力

等部门，负责本行业部门项目资金的日常监管，负责项目库建设、

资金安排分配、项目计划落实、项目实施组织管理、项目建设进度

和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完善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管理重要事项报告制

度等，配合财政、审计等部门开展专项检查，对审计、检查发现问

题及时进行整改。各镇负责落实本镇扶贫资金项目的实施和资金使

用管理工作。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由县扶贫、发改、农业农村、林业、民政

（民宗）和财政部门协同监管；涉农整合资金由项目实施部门和

财政部门协同监管；行业扶贫资金由县各行业部门和财政部门协

同监管；金融扶贫资金由县扶贫、农业农村、财政部门协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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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陕协作扶贫资金由县发改部门和财政部门协同监管；社会扶贫

资金由项目实施部门和各镇负责监管。 

四、强化工作措施 

（（（（一一一一））））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完善扶贫资金项目管理办法。。。。依据中省政策规定，按

照全口径监管要求，使用管理各类扶贫资金的相关部门要结合职

能和工作实际，以规范资金的安排、拨付、使用以及招投标、竣

工验收、资金报账、公告公示、项目后期管护为重点，会同财政

部门及时制定、修改完善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办法。 

（（（（二二二二））））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县脱贫攻坚指挥部办公室

和县发改局要指导各行业部门做好项目筛选和储备，并按要求完

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纳入项目库的项目要根据贫困人口需

求、政策调整变化、脱贫攻坚进度等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做到有

进有出，实行动态管理。未进入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安排使用扶贫

项目资金,确需支持的项目，要按规定程序入库后再批准实施。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和其他用于脱贫攻坚的各级各类财

政资金，从项目库中选择项目。 

（（（（三三三三））））规范扶贫项目资金报账管理规范扶贫项目资金报账管理规范扶贫项目资金报账管理规范扶贫项目资金报账管理。。。。按照简化报账程序、缩

短办事时间、充分发挥资金综合效益的原则，继续实行扶贫项目

主管部门和镇分级报账制。对项目主管部门下拨到镇级实施的项

目资金，主管部门要实施项目跟踪，不得发生来回倒账及资金滞

留、倒流等现象。涉及到户到人补贴类资金通过财政惠民补贴“一

卡通”系统兑付，基础设施类和企业补助类资金实行国库直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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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授权支付转账等非现金结算方式。属于政府采购、招投标范

围及实行监理的项目，必须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招投标有关法律

规定执行。 

（（（（四四四四））））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推进扶贫项目资金公告公示。。。。县级各部门、镇村要按

照各级各类扶贫资金分配结果一律公开、扶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

用情况一律公告公示的“两个一律”公开要求，严格执行《平利

县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实施细则》（平脱贫办发〔2018〕99

号）相关规定，按照“谁分配、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

公开到哪里”的原则，按照扶贫资金项目安排实施的层级，运用

多种载体和方式，分级分类公开有关信息内容，确保贫困群众看

得到、看得懂，确保扶贫资金项目信息可检索、可核查、可利用。

县纪委、监委要严格执行市纪委、监委制定的《安康市扶贫资金

项目公告公示工作问责办法》，对公告公示工作中出现的失职渎

职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五五五五））））加大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加大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加大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加大扶贫领域资金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各级各部门在

脱贫攻坚过程中要始终将扶贫项目资金监管工作作为自身扶贫

领域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抓好，在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中更加注

重过程监管，更加注重精准脱贫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效

果，聚焦提高脱贫质量和减贫效果。县纪委、监委要加大扶贫资

金监管工作执纪问责力度；县脱贫办、县财政局每半年要牵头组

织相关部门对扶贫领域项目资金进行一次检查，县审计局要对扶

贫资金项目实施全覆盖审计，在监督检查、专项审计过程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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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资金使用单位实施监督，又要对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责履

行情况实施再监督；县脱贫办要对工作不规范、问题集中、群众

反映强烈的部门和镇村进行重点督查、巡查暗访、督办指导，提

高扶贫领域资金管理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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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平利县支行 

                      2019 年 3 月 23 日 

 

 

 

 

 

 

 

抄送：县政府办                

平利县扶贫开发局办公室               2019 年 3 月 23 日印 


